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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净利润 323,228,814.39 元，母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466,051,194.25 元，按母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

公积金 46,605,119.43 元，本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

为 419,446,074.8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166,655,360.42 元，

减去已分配 2016 年度利润 22,126,279.37 元（含税），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2,563,975,155.87 元。  

综合考虑公司发展、股东回报、中国证监会关于分红的政策及公

司章程等，公司 2016 年采取派发现金红利的方式进行分配。以公司

目前总股本 2,212,627,93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0.30

元（含税），现金分红总额 66,378,838.14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

利润 2,497,596,317.73 元拟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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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技有限公司、赣州市中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

提供借款担保额度合计9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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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审议通过《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审议通过《2016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六、审议通过《2016 年度环境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七、审议通过《2016 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八、定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下午 2:30 时召开公司 2016 年年度

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7 年 4 月 1 日 

 


